
中共厦门市委老干部局 
 
 

关于填报 2017 年度离退休干部统计表的通知 

 

各区委老干部局，市直各部、委、办、局老干（政治、组织、人

事）处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省委老干部局关于填报《2017 年离退休干部统计表》

的通知精神，为切实做好 2017 年我市离退休干部统计工作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统计的范围与对象 

1．离休干部的统计范围与对象按以往规定执行。 

2．退休干部的统计范围与对象：我市镇和城市街道以上各

级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、法院、检察院、民主党派、人民

团体机关及市、区属国有企事业单位中，按照有关规定已正式

办理退休手续的干部。 

二、统计的要求和上报时间 

1．离休干部、副厅级以上退休干部和“5.12”退休干部的

统计按照往年渠道进行。机关、事业的退休干部统计由各单位

负责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的老干部工作部门负责统计，并按隶

属关系逐级转发和汇总上报。离休干部党支部建设基本情况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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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系统老干部工作部门逐级统计汇总。 

2．2017 年离退休干部统计共有九张报表，请各单位负责统

计人员于 2018 年 1 月 3 日前，将一份加盖公章的报表及电子文

档，报送市委老干部局生活待遇处，以便当面审核（邮箱：

lgjshdy@sina.com）。 

3．第三表的企业栏由市退管中心负责统计汇总。 

填报过程中如遇不明确之处，请与市委老干部局生活待遇处

联系（联系人：徐展曦、张蔚；电话：2026208，传真：2028725）。 

三、注意事项 

请各单位认真、详细阅读填报表说明，据实统计，汇总时请

仔细列出各基层单位名单，防止漏统、错统，主动与组织、人事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协商配合，确保按时、准确地完成 2017

年离退休干部统计工作任务。 

四、统计报表已上传至中共厦门市委老干部局门户网站

（www.xmlgb.gov.cn）下载专区，请各单位自行下载。 

 

附件⒈《2017 年度离休干部去世情况统计表》 

⒉《2017 年度退休干部两年数字变化情况统计表》 

⒊《2017 年度厦门市退休干部基本情况统计表》 

⒋《2017 年度厦门市“5.12”退休干部去世情况统计表》 

⒌《2017 年度厦门市副厅级以上退休干部统计表》 

⒍《2017年度厦门市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基本情况表》 

⒎《2017 年度厦门市老干部工作人员情况统计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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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《2017 年度厦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(站、室）情况 

统计表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厦门市委老干部局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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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《2017 年度厦门市离休干部遗属登记表》 



附
件

1

第
一
表

序
号

姓
  名

离
休

时
工

作
单

位
及

职
务

去
世

时
间

备
  注

20
17
年
度
离
休
干
部
去
世
情
况
统
计
表

（
数
字
截
止
时
间
：
20
17
年
12
月
31
日
）

填
报
单
位
（
盖
章
）
：

  
 注

：
此
表
填
报
20
17
年
1月

1日
至
20
17
年
12
月
31
日
去
世
的
离
休
干
部
人
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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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

填
报
单
位
：

第
二
表

合
计

副
省

部
级

正
厅

局
级

副
厅

局
级

正
县

处
级

副
县

处
级

正
乡

科
级

副
乡

科
级

科
员

、
办

事
员

及
其

他

—
—

—
—

—
—

—
—

—
—

—
—

—
—

—
—

—
—

—
—

—
—

—
—

  
  
 注

: 
1

  
  
  
  
 

2

  
  
  
  
 

3

实
有

数
与

应
有

数
之

差

上
年
末
总
数
是
指
去
年
底
本
单
位
填
报
退
休
干
部
的
合
计
数
，
按
机
构
性
质
分
别
填
入
机
关
、
事
业
单
位
、
企
业
栏
。

20
17

年
度

退
休

干
部

两
年

数
字

变
化

情
况

统
计

表
 数

字
截
止
时
间
：
20
17
年
12
月
31
日

本
年

度
内

办
理

退
休

手
续

干
部

数

总
   

计

合
计
栏
为
20
17
年
1月

1日
至
20
17
年
12
月
31
日
期
间
内
办
理
退
休
手
续
的
干
部
数
，
机
关
的
退
休
干
部
须
按
退
休
时
职
级
填
写
。

本
年
度
去
世
的
退
休
干
部
数
为
20
17
年
1月

1日
至
20
17
年
12
月
31
日
期
间
内
去
世
的
退
休
干
部
人
数
。

企
   

业

上
年

末
总

数

本
年

度
内

去
世

退
休

干
部

数

本
年

12
月

底
应

有
退

休
干

部
数

本
年

12
月

底
实

有
退

休
干

部
数

项
目

机
   

关

事
业

单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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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3

填
报
单
位
（
盖
章
）
：

第
三
表

小
 计

正
省

部
级

副
省

部
级

正
厅

局
级

副
厅

局
级

正
县

处
级

副
县

处
级

正
乡

科
级

副
乡

科
级

科
员

及
以

下
干

部

总
 
 
 
计

其
中

：
在

京

中
共

党
员

市
属

单
位

各
区

、
区

属
、

街
道

、
镇

20
17
年
度
厦
门
市
退
休
干
部
基
本
情
况
统
计
表

（
数

字
截

止
时

间
：

20
17

年
12

月
31

日
）

机
   

   
  关

注
：
本
表
填
报
本
年
度
、
本
单
位
20
17
年
12
月
31
日
止
，
实
有
的
退
休
干
部
人
数
，
请
据
实
填
报
,企

业
栏
由
市
退
管
中
心
负
责
填
报
。

项
 目

总
 数

事
  业

单
  位

企
  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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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4

填
报
单
位
(盖

章
):

第
四
表

序
号

姓
  名

退
休

时
工

作
单

位
及

职
务

去
世

时
间

备
  注

20
17

年
度

厦
门

市
“

5.
12

”
退

休
干

部
去

世
情

况
统

计
表

（
数
字
截
止
时
间
：
20
17
年
12
月
31
日
）

注
:请

填
报
20
17
年
1月

1日
至
12
月
31
日
期
间
去
世
的
5.
12
退
休
干
部
姓
名
、
工
作
单
位
和
职
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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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5

填
报
单
位
（
盖
章
）
：

第
五
表

项
   

  目
总

   
数

副
   

 厅
正

   
厅

副
  省

去
世

人
数

机
   

  关

事
业

单
位

企
   

  业

合
   

  计

20
17
年
度
厦
门
市
副
厅
级
以
上
退
休
干
部
统
计
表

（
数
字
截
止
时
间
：
20
17
年
12
月
31
日
）

 
 
 
 
2
.
2
0
1
7
年

1
月

1
日

至
1
2
月

3
1
日

去
世

人
员

：

注
：

1.
20

17
年

1月
1日

至
12

月
31

日
新

退
人

员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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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6

填
报
单
位
（
盖
章
）
：

第
六

表

离
休

干
部

单
独

成
立

退
休

干
部

单
独

成
立

离
退

休
   

 合
编

离
退

休
与

在
职

合
编

甲
1

2
3

4
5

6
7

总
   

  计
1

机
   

  关
2

事
业

单
位

3

企
   

  业
4

20
17
年

度
厦
门
市
离
退
休
干
部
党
组
织
建
设
基
本
情
况
表

（
数
字
截
止
时
间
：
20
17
年
12
月
31
日
）

项
   

目
离

退
休

干
部

党
委

数
编 号

离
退

休
干

部
党

总
支

数

离
退

休
干

部
党

组
织

离
退

休
干

部
社

区
支

部
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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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7

第
七
表

大
专

及
以

下
本

科
及

以
下

35
岁

及
以

下
35

岁
至

50
岁

50
岁

及
以

上

合
  计

1

机
关

2

事
业

3

企
业

4

单
位

内
设

老
干

部
处

（
办

、
科

）
（

个
）

20
17

年
度

厦
门

市
老

干
部

工
作

人
员

情
况

统
计

表
（

数
字

截
止

时
间

：
20
17
年

12
月

31
日

）

填
报
单
位
（
盖
章
）
：

项
 目

老
干

部
工

作
人

员
情

况
老

干
部

工
作

机
构

  
 2
.“

老
干

部
工
作
机
构
”
中
：
“
老
干
局
（
个

）
”

专
指

各
区

委
老

干
部

局
，

各
区

老
干

局
请

打
√

。

  
 3
.“

老
干

部
工
作
机
构
”
中
：
“
单
位
内
设
老

干
部

处
（

办
、

科
）

（
个

）
”

指
各

单
位

内
设

的
老

干
处
（
办
、
科
）
，
未
设
立
老
干
部
工
作
机
构
的
不
作

统
计
。

注
:1
.“

专
职
工
作
人
员
数
”
和
“
兼
职
工
作

人
员
数
”
指
专
职
或
兼
职
从
事
老
干
部
服
务
管
理
工
作
的
在
编
人
员
，
不
含
聘
用
人
员
。

编
 号

总
 数

专
职

人
员

数
兼

职
人

员
数

学
  历

年
龄

区
委

老
干

局
（

√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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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8

第
八
表

项
目

编
号

总
数

已
建

成
面

积
（

平
方

米
）

在
建

面
积

（
平

方
米

）
已

投
资

（
万

元
）

在
建

投
资

（
万

元
）

正
式

工
作

人
员

日
均

活
动

人
次

（
人

次
/日

）

甲
1

2
3

4
5

6
7

总
计

1

市
建

2

区
（

街
、

镇
）

建
3

填
报
单
位
（
盖
章
）
：

（
数

字
截

止
时

间
：

20
17
年

12
月

31
日

）

20
17
年
度
厦
门
市
老
干
部
活
动
中
心
（
站
、
室
）
情
况
统
计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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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9

填
报
单
位
（
盖
章
）
：

第
九
表

序
号

遗
属

姓
名

性
别

离
休

干
部

姓
名

离
休

干
部

原
工

作
单

位
职

务
及

机
构

性
质

遗
属

工
作

单
位

家
庭

地
址

联
系

电
话

有
无

享
受

无
工

作
遗

属
定

期
定

额
补

助

现
子

女
人

数
有

无
参

加
医

保

注
:1
.此

表
请
填
写
现
健
在
的
离
休
干
部
遗
属
的
详
细
状
况
。

  
 2
.“

有
无
享
受
无
工
作
遗
属
定
期
定
额
补
助
”
栏
和
“
有
无
参
加
医
保
”
栏
，
请
分
别
填
写
“
有
”
或
“
无
”
。

20
17
年
度
厦
门
市
离
休
干
部
遗
属
登
记
表

（
数
字
截
止
时
间
：
20
17
年
12
月
31
日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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